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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本文件是 GB/T 33290《文物出境审核规范》的第 25 部分。GB/T 33290 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总则；—
第2部分：度量衡；—
第3部分：法器；—
第4部分：仪器；—
第5部分：仪仗；—
第6部分：家具；—
第7部分：织绣；—
第8部分：陶瓷；—
第9部分：生产工具；—
第10部分：金属器；—
第11部分：明器；—
第12部分：钟表；—
第13部分：兵器；—
第14部分：漆器；—
第15部分：乐器；—
第16部分：笔墨纸砚；—
第17部分：烟壶和扇子；—
第18部分：少数民族服饰；—
第19部分：少数民族建筑物实物资料；—
第20部分：少数民族宗教祭祀和礼仪活动用品；—
第21部分：少数民族名人遗物；—
第22部分：玉石器；—
第23部分：玻璃器；—
第24部分：珐琅器；—
第25部分：中国画及书法；—
第26部分：壁画；—
第27部分：油画、水彩画和水粉画；—
第28部分：佩饰；—
第29部分：车具马具；—
第30部分：车船舆轿；—
第31部分：首饰。—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国家文物局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文物保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89）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安徽博物院（安徽省文物鉴定站）、安徽省美术馆、安徽建筑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耕、马建梅、张驰、陈治军、曾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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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文物进出境审核是我国加强文物保护、防止珍贵文物流失的重要举措。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

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先后发布了《文物进出境审核管理办法》和《文物出境审核标准》等规定，为文

物出境审核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基本依据。为确保这些管理规定的实施效果，提升文物出境审核工作的规

范性和工作效率，国家文物局提出并组织制定了 GB/T 33290《文物出境审核规范》。GB/T 33290 旨

在确立文物出境审核的总体原则，规定文物出境审核程序、内容及审核文件等的技术要求，拟由 56 个

部分构成。
第1部分：总则。目的在于确立各类文物出境审核需要遵守的总体原则。—
第2部分～第56部分：度量衡，法器，仪器，仪仗，家具，织绣，陶瓷，生产工具，金属器，

明器，钟表，兵器，漆器，乐器，笔墨纸砚，烟壶和扇子，少数民族服饰，少数民族建筑物实

物资料，少数民族宗教祭祀和礼仪活动用品，少数民族名人遗物，玉石器，玻璃器，珐琅器，

中国画及书法，壁画，油画、水彩画、水粉画，佩饰，车具马具，车船舆轿，首饰，古猿化

石、古人类化石以及与人类活动有关的第四纪古脊椎动物化石，建筑实物资料（建筑模型、图

样，建筑物装修、构件），碑帖、拓片，雕塑，甲骨，玺印、封泥，符契、勋章、奖章、纪念

章，碑刻，版片，竹简、木简，书札、手稿，书籍、图籍，文献档案，古钱币、古钞，近现代

机制币、近现代钞票，钱范、钞版、钱币设计图稿，鞋帽、服装，民俗用品（民间艺术作品、
生活及文娱用品），笔墨纸砚外的其他文具，戏剧曲艺用品，木雕、牙角器、藤竹器，火画、
玻璃油画、铁画，邮票、邮品，少数民族生产工具、民俗生活用品，少数民族工艺品、文献、
书画、碑帖、石刻。目的在于规定文物出境审核人员对各类文物出境审核的程序、内容及审核

结论的要求。

—

本文件是 GB/T 33290 的第 25 部分，基于第 1 部分确立的总体原则，针对中国画及书法文物的特

点，规定中国画及书法文物出境审核的类别判定、年代判定、名单比对、价值评定及审核结论的要求，

并重点明确中国画及书法文物风格、款识印记、材料与装潢和著录信息等年代判定特征分析对象，通过

作者判定、名单核查和名家代表作分析实现名单比对，细化中国画及书法文物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

学价值评定内容，使中国画及书法文物出境审核的程序和内容更明确并更契合工作实际，进一步提升审

核过程的规范性和审核结论的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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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出境审核规范

第 25 部分:中国画及书法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中国画及书法文物出境审核程序，规定了类别判定、年代判定、名单比对、价值评定

及审核结论形成的要求，描述了相应的证实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中国画及书法文物出境审核。
本文件不适用于文物临时进境复出境和文物临时出境审核。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

于本文件。 
GB/T 33290.1　文物出境审核规范　第 1 部分：总则

3　术语和定义

 

GB/T 33290.1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审核程序

 

审核程序应符合 GB/T 33290.1 的相关要求，并按下列程序进行中国画及书法文物的出境审核：
类别判定；a）
年代判定；b）
名单比对；c）
价值评定；d）
审核结论形成。e）

5　类别判定
 

5.1　判定要求
 

应查阅携运人或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核验实物，根据画面内容、笔墨技法、装潢形式等特征，

初步判定申报出境物品类别。如属于中国画及书法文物，则按照本文件要求审核。

5.2　信息记录
 

5.2.1　应记录所获得的申报出境物品的名称、质地、尺寸、数量和类别信息。
5.2.2　应留存申报出境物品的全形照片 1 张。照片应清晰反映中国画及书法的典型特征，像素不低于

1 2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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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年代判定
 

6.1　风格分析
 

6.1.1　应观察中国画及书法面貌、分析笔墨技法、释读文字，获取其题材、内容、构图、笔墨技法、书

体、用笔的习惯性、艺术特征等信息，据此分析其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对中国画，应根据画面内容，

确定其题材类型，包括但不限于肖像、影像、画像、风俗画、战功图、纪事图、行乐图等。
6.1.2　应依据中国画及书法的风格面貌，对照各时代作品和已知书画家作品风格，推断其年代。

示例1：某申报出境画像《汪氏单人容像轴》，容像题材，盛装贵妇人内容，人物五官及服饰画法，雄健沉厚的描法

等特征符合明代画像风格；综合作品中诗堂行书题“……万历三十二年九月七日”的纪年信息，可以初步推断其为明代

万历年间作品。

示例2：某申报出境中国画《木泾幽居图卷》，画面江南水乡内容，山水、人物细谨刚劲的用笔，沉着典雅的小青绿

设色等技法特征符合文徵明作品风格；再通过与已知文徵明作品的个人风格、款识印记比对，可以初步推断其为明代文

徵明作品。

6.2　款识印记分析
 

6.2.1　应观察款识印记位置、内容，并通过文献查证等方法，获取中国画及书法的作者名款、作者印

记、公私收藏印记、题跋等特征信息以及其包含的创作起因、赠予对象、流传经历等相关信息，据此分

析其款识印记特征。
6.2.2　应依据款识印记特征，对照不同历史时期款识印记情况，推断其年代。

示例：某申报出境行书《雪赋卷》，根据作者款“子昂”，作者印“赵孟頫”，收藏印“心远堂图书记”“至德周

氏晓书楼收藏书画”，元明人周密、文徵明、顾璘题跋等信息可以分析其创作、流传经历，再通过与已知赵孟頫款识印

记比对，可以初步推断其为元代赵孟頫作品。

6.3　材料与装潢分析
 

6.3.1　应观察中国画及书法材料，并通过检测、修复痕迹分析、文献查证等方法，获取其载体、创作、
装潢的材料及老化程度等特征信息，据此分析其时代特征。中国画及书法载体、创作、装潢的材料主要

包括纸、绢、绫、墨、国画颜料、印泥、竹、木、牙、角等。
6.3.2　应观察中国画及书法装潢的形制以及用浆厚薄、绫边卷切、轴头制作等工艺特征，获取其装潢工

艺变化的信息，据此分析其时代特征。
6.3.3　应依据分析获得的材料与装潢的时代风格，对照不同历史时期材料与装潢特征，推断其年代。

6.4　著录信息分析
 

6.4.1　应查证文献，获取文献中与申报出境中国画及书法有关的作者、画科、书体、作品名称、题材、
内容、款识、印记、尺寸、流传经历等信息。
6.4.2　应根据获取的信息，分析其产生、流传过程，比对申报出境中国画及书法，推断其年代。

6.5　综合判定
 

应根据风格分析（见 6.1）、款识印记分析（见 6.2）、材料与装潢分析（见 6.3）和著录信息分析

（见 6.4）的结果，综合判定中国画及书法的年代。
如果年代判定为 1911 年以后的中国画及书法，应进行名单比对（见第 7 章）。

6.6　信息记录
 

6.6.1　应记录中国画及书法年代判定的结果，描述年代判定的过程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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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　应留存中国画及书法的局部照片，数量不少于 2 张。照片应清晰反映中国画及书法年代判定的关

键特征，像素不小于 1 200 万。

7　名单比对
 

7.1　范围界定
 

1911 年以后的中国画及书法，应比对《1911 年后已故书画类作品限制出境名家名单》（以下简称

“名家名单”）。

7.2　作者判定
 

7.2.1　应通过风格分析（见 6.1）、款识印记分析（见 6.2）、材料与装潢分析（见 6.3）和著录信息分

析（见 6.4）等获取的相关信息，分析判定其作者。
7.2.2　经分析判定后作者不明确的中国画及书法，应对其进行价值评定（见第 8 章）。

7.3　名单核查
 

应根据已获取的作者信息，核查名家名单，对核查结果按下列要求进行处理：
作者在名家名单中的“作品一律不准出境者”之列的，作禁止出境处理；a）
作者在名家名单中的“代表作不准出境者”之列的，应对其进行名家代表作分析（见7.4）；b）
作者不在名家名单的，应对其进行价值评定（见第8章）。c）

7.4　名家代表作分析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应判定为名家代表作：
体现作者不同时期创作风格的精品；—
与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相关；—
作品存世量少。—

如果判定作品不符合名家代表作，应对其进行价值评定（见第 8 章）。

7.5　信息记录
 

7.5.1　应记录中国画及书法作者判定、名单核查、名家代表作分析的结果，描述判定、核查、分析的过

程和方法。
7.5.2　应留存中国画及书法的局部照片，数量不少于 2 张。照片应清晰反映中国画及书法作者判定和名

家代表作分析的关键特征，像素不小于 1 200 万。

8　价值评定
 

8.1　范围界定
 

1911 年以后及名单比对（见第 7 章）中需要进行价值评定的中国画及书法，应评定其历史价值、艺

术价值和科学价值。

8.2　历史价值分析
 

应基于年代判定（见第 6 章）得出的年代结论，以及获取的中国画及书法的流传经历、作者年代等

历史信息，分析其与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的相关联程度及其他特殊意义，评定其历史价值。
示例：某申报出境中国画《工人纠察队》，创作于 1963 年。该画描绘了 20 世纪 20 年代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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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的工人运动，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8.3　艺术价值分析
 

8.3.1　应基于风格分析（见 6.1）、款识印记分析（见 6.2）获得的信息，分析中国画及书法的题材、内

容、构图、笔墨技法等反映出的创作水平。
8.3.2　应根据创作水平，结合著录信息分析（见 6.4）获得的中国画及书法的流传经历、存世量及其在

艺术史上的地位等，评定其艺术价值。

8.4　科学价值分析
 

8.4.1　应基于风格分析（见 6.1）、材料与装潢分析（见 6.3）获得的信息，分析中国画及书法材料制作

的技术、画面内容所反映的科技发展水平。
8.4.2　应根据分析结果，从技术先进性、创新性、独特性等方面，分析其在科学技术史上的影响，评定

其科学价值。
示例：某申报出境中国画《十三陵水库》。该画描绘出 20 世纪 50 年代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为发展农业而大兴

水利的成果，反映了我国当时水利工程建设的发展水平，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8.5　综合评定
 

应根据历史价值分析（见 8.2）、艺术价值分析（见 8.3）和科学价值分析（见 8.4）的结果，综合

评定中国画及书法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

8.6　信息记录
 

8.6.1　应记录中国画及书法价值评定的结果，描述价值评定的过程和方法。
8.6.2　应留存中国画及书法的局部照片，数量不少于 2 张。照片应清晰反映中国画及书法历史价值、艺

术价值和科学价值的关键特征，像素不小于 1 200 万。

9　审核结论形成

 

9.1　应根据年代判定（见第 6 章）、名单比对（见第 7 章）和价值评定（见第 8 章）的结论，对照《文

物出境审核标准》的规定，按下列要求形成中国画及书法能否出境的审核结论：
1911年（含1911年）以前的中国画及书法禁止出境；a）
1949年（含1949年）以前的肖像、影像、画像、风俗画、战功图、纪事图、行乐图等禁止出

境，其中1949年（含1949年）以前的属于携运人或其亲属的肖像、影像和画像允许出境；
b）

1911年以后的非b）类中国画及书法，作者在名家名单中“作品一律不准出境者”之列的，禁止

出境；
c）

1911年以后的非b）类中国画及书法，作者在名家名单中“代表作不准出境者”之列的，禁止

出境；
d）

确有重要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禁止出境；e）
其他的不禁止出境。f）

9.2　应记录中国画及书法的审核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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